
 

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董事会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独立

董事工作制度》等有关规定，作为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的相关

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公司2020年半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和对

外担保的独立意见  

1、关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独立意见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审阅了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基于独

立判断的立场，我们认为：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之间不存在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况；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属于正常关联交易

的资金往来，交易程序合法、定价公允，没有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

利益。 

2、关于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独立意见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对公司2020年半年度对外担保情况进

行了认真核查。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为

中航鑫港担保有限公司为西安中旅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承担的

最高担保额度85万元人民币的担保提供反担保。航空客运销售代理业

务系西安中旅经营业务之一，西安中旅通过国际航协代理客运销售业

务，根据国际航协的要求，与其签署《客运销售代理协议》的代理人



 

须提供相应担保。公司作为西安中旅的控股股东，在充分评估其经营

情况及偿债能力及国际航协出票方式的基础上同意为其提供连带责

任担保。公司提供的担保形式为保证担保。 

我们认为：以上担保事项出于正常业务需要，此外，公司未对控

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权益的违规

担保。 

二、关于公司2020年半年度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章程》和《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我们认

真审阅了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我们认为：2020年半年度，公司发生

的日常关联交易价格是公允的，严格按照公平交易的商业条款进行，

不存在内幕交易行为及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认为：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关于修

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号）

要求进行的会计政策变更是合理的，能够更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

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公司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董事会提出修订《公司章程》的决策程序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符合公司的实际需要,有利于公司

的生产经营管理,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可持续发展,可以更好地维护投



 

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因此我们同意本次修订《公司章程》。 

四、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的事项，主要是为了控股子公

司日常生产经营及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公司对其日常经营决策有绝

对控制权，且其未来发展前景良好，贷款项目实施后具备良好的偿债

能力，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该担保符合相关规定，

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独立董事签名：张俊瑞  傅瑜  郭亚军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三日 

 

 

 


